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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

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奥特佳或

公司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管理办法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经过审慎、认真的研究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

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同意个别募投项目实施完毕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将募投项目“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

统项目”建设实施完毕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3829.75 万元（包含存管

账户理财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，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存管专户

余额为准）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是根据该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和公司

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，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

降低财务费用，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，有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

最大化。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，未违反中国

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。

其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待公司按期归还前期暂时补流资金之后，将该

项目实施完毕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并同意将该事项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同意个别募投项目实施完毕后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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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将募投项目“年产 60 万台新能源汽

车电动压缩机项目”建设实施完毕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84.44 万元

（不含待支付的项目合同尾款）用于公司新上马的“年产 100 万台

新能源汽车电动压缩机项目”，是根据该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和公司

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，有助于公司后续同类型新项目的实

施保障，有助于提升公司主业竞争力，符合公司利益，符合相关法

规对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的要求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将该项目实施完毕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

“年产 100 万台新能源汽车电动压缩机项目”，并同意将该事项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同意变更个别募投项目实施方式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原“年产 150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”完

全达产所需资金量较大，在募集资金未及预期的情况下，需要公司

投入较多自有资金。根据现在的市场供需状况实事求是地合理规划

并充分利用好现有产能，将自有资金集中到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生

产项目上，是更加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的规划，因此，不再投入自有

资金将压缩机活塞产能加至 1500 万支具有商业合理性和财务必要

性。公司将募投项目“年产 150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”变更为“年

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”，并确认该项目当前已实施完毕，将

项目节余资金 112.43 万元（不含待支付的项目合同尾款）用于永

久补充流动资金。此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

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，未违反相关规则，无损害公司及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将募投项目“年产 150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”

变更为“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”，并确认该项目当前已实

施完毕，项目节余资金 112.43 万元（不含待支付的项目合同尾款）

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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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将募投项目“中央研究院项目”不超

过 23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是根据该募投项

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，有助于

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降低财务费用，且不影响相关募投项目

正常建设进度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，未违

反相关规则，无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使用“中央研究院项目”闲置募集资金不

超过 23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鉴于目前公司尚有募集资金暂

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归还，因此此次暂时补流资金的使用期限应为自

公司按期归还前期暂时补流资金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。 

五、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相

关客户的业务提供履约担保 

我们认为，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

司提供 1 亿元的履约担保额度有利于业务开展，符合公司利益。该

等担保并非对公司实际债务的担保，仅为对履行与对客户供货合同

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潜在赔偿、补偿等义务的履约担保，不会实际

增加公司负债水平和比率。 

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郭晔 许志勇 冯科 

2022 年 2 月 28 日 


